	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工作人員留職停薪申請表

	姓名
	
	職員

編號
	
	單位名稱
	

	
	
	
	
	計畫編號
	

	服務年資
	  年   月   日到職，年資累計   年   月（育嬰留職停薪年資須滿6個月）。

	申請期間
	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（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日時，子女年齡為
    歲    個月（限滿3足歲前）
	計   年   月    日
（育嬰留職停薪2年為限）。

	申請事由
	□普通傷病假逾限仍未痊癒。
□依法應徵服兵役。
□育嬰，小孩姓名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(請檢附育嬰留停津貼及續保申請書、同意書) 。
□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
□其他特殊情形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□以原事由（___________）申請延長留職停薪期間。
（原奉准期間為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）

	申請原因
	（請簡要敘述）


	通訊地址

(含郵遞區號)
	□□□

(公文及勞健保費本人負擔帳單郵寄用)
	聯絡電話
	(H)：

(O)：

(Mobile)：

	勞保
	加保：
□符合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勞保之規定，雇主負擔相關費用由其用人經費項下勻支。

退保：
□留職停薪事由非屬勞工保險條例第9條規定得繼續加保之情形，擬辦理退保。

□符合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勞保之規定，但個人自願停止參加勞保。

	健保
	加保：
□育嬰留停選擇續保。
□其他留職停薪陳請核准續保。
轉出：
□兵役留停由服役單位加保。
□至其他單位加保。

	應附文件
	1.普通傷病假逾限仍未痊癒：診斷證明文件。

2.依法應徵服兵役：兵役徵集令影本、本人身分證明文件。

3.育嬰留職停薪：親屬關係證明文件（如戶口名簿影本等）。

4.其他因特殊情形陳請核准：請依申請事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
	申請人
	本人遵守於留職停薪前辦妥業務移交。

（請簽章）
	單位

主管
	

	人事室
	主計室
	秘書室
	校長

	員額
	勞健保
	
	
	

	組長
	主任
	
	
	


留職停薪相關規定：
1、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：受僱者任職滿半年後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但不得逾二年。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。
2、 依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2條：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每次以不少於6個月為原則。但受僱者有少於6個月之需求者，每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及次數如下： 
1.30日以上未達6個月：以2次為限。 
2.未滿30日：每次申請，得以日為單位。但合併以30日為限。 
申請程序如下：
1.育嬰留職停薪期間30日以上：於10日前提出。 
2.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未滿30日：於5日前提出。但因子女生病、停托、停課，受僱者須親自照顧時，得於1日前提出。若因突發情形不及於1日前提出者，得委託他人代辦申請手續。
3、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，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；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，得遞延三年繳納。前述之社會保險，不包括參加勞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，並應於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。
4、 勞工保險條例第9條：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：

1. 應徵召服兵役者。
2. 派遣出國考察、研習或提供服務者。
3. 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，普通傷病未超過一年，職業災害未超過二年者。
4. 在職勞工，年逾六十五歲繼續工作者。
5. 因案停職或被羈押，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。

5、 奉准留職停薪者，應於留職停薪期滿前15日填寫「專案工作人員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」以書面提出復職申請，並於復職當日持「專案工作人員留職停薪復職報到單」辦理報到，逾期未辦理復職者，視同辭職。(育嬰留職停薪未滿30日者免辦理離校及復職報到手續)
6、 留職停薪期間工作年資不計，敘薪年資俟復職服務滿一曆年始得依規定辦理年資晉級。
7、 奉核定後，請自行視需要填寫「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」或「育嬰留職停薪繼續投保申請書（分勞保與健保）」並檢具相關證明送人事室辦理。
8、 勞保選擇加保者請填「被保險人服兵役、留職停薪、因案停職繼續投保申請書」。
	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工作人員留職停薪離校情形交代表

	服務單位
	

	姓    名
	
	員工編號
	

	留職停薪
	期 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
	
	原 因
	□育嬰。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財物經管人
	
	計畫主持人（單位主管）
	請本於權責確認單位之財物與業務已移交完畢或免進行移交後核章。

	業務接辦人
	
	
	

	總 務 處
	出納組
	（歸還溢領、借支）
	圖資處
	（歸還圖書）

	
	文書組
	（歸還檔案）
	
	（公文系統）

	
	營繕組
	（公務電話）
	人 事 室
	□ 健保繳至   年   月；

 勞保：   年   月   日轉出：

	
	資產經營管理組
	（財產保管）
	
	

	主 計 室
	（借支情形）
	
	

	申  請  人
	人    事    室
	校  長

	
	
	


· 本表核定後，請送回人事室存查。
